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消除施工现场安全隐

患，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危大工程安全生产，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项分

部工程安全管理专项执法检查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粤建电发

〔2020〕14 号）、《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

立即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深基坑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》

的文件要求，我局组织开展了房屋市政工程深基坑安全隐患专

项检查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我局共组织 6 个检查组，对我

区所有在建的深基坑工程进行拉网式检查，共检查了 53 项工

程，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共向施工单位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28

份，其中局部停工整改通知书 2 份，向监理单位发出限期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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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 2 份。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办法》分别对 5 名项目

负责人实施扣分；对 6 名总监理工程师实施扣分。

从检查的情况来看，大部分项目的施工、监理单位均能按

照按照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的要求，

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并做好专家论证工作，但仍有个别企业对

危大工程管控不严，施工现场存在较多安全隐患。对此我局均

发出执法文书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整改，确保安全隐患得到消除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部分第三方监测单位未及时将基坑监测成果录入

“佛山市危险源信息系统”。

（二）个别工地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修改后未组织参建

各方和专家重新论证；深基坑开挖完成后未及时组织参建各方

和专家验收。

（三）个别工地基坑临边防护设置不到位，施工人员上下

通道设置不符合要求；基坑边材料堆载过多，超过基坑设计单

位基坑边荷载值要求；未按图纸要求设置排水沟。

（四）个别工地未能提供基坑支护结构检测报告备查。

（五）部分工地深基坑工程应急预案内容不全面、针对性

不强，未按要求开展应急演练。

（六）个别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理职责，未及时发现施工单

位单位不按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行为；深基坑巡视记录简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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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反映基坑工程的实际状况。

三、通报表扬项目

（一）由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施工、广东广信建

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监理的容匠笙晖名邸工程。

（二）由广东大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、广东建发工程

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广东同江医院妇产儿中心大楼工程。

（三）由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、广东科建

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的箭牌总部大厦工程。

四、通报批评项目

（一）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施工、中海监理有

限公司监理的中海悦林公馆项目。

（二）由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、广东省广

大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监理的岭兰花园（二区）、（四区）项目。

五、下阶段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要以上述受到通报批评的施工企业为

戒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安全管理，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
（二）目前我区正处于汛期阶段，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施

工单位要认真开展防汛防风隐患排查，重点加强对深基坑、脚

手架、起重机械等重大危险源的安全隐患排查，密切监测基坑

边坡及毗邻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变化，发现异常立即采取措施，

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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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局建筑安全监督科、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利

局要按照“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总体要求，加大对危大

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，严格落实四个 100%，持

续传导安全生产压力，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。

附件：2020 年顺德区房屋市政工程深基坑安全隐患专项通

报批评项目、企业汇总表

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
2020 年 5 月 28 日


